遂宁市非法集资线索举报奖励办法

为贯彻落实《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7号）、《四川省贯彻落实〈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实施意见》（川金领〔2022〕7号）和《研究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专题会议纪要》（遂府阅〔2025〕20号）精神，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举报非法集资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效拓展非法集资线索获取渠道，实现对非法集资风险的前端防控、打早打小。结合遂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一、工作原则
（一）线索归集原则。由各县（市、区）、市直园区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机制牵头部门（以下简称处非牵头部门）负责归集发生在本辖区内的非法集资举报线索。各行业主（监）管部门负责归集本行业、领域内的非法集资举报线索，并及时向同级处非牵头部门反馈。各县（市、区）、市直园区处非牵头部门负责对获取的非法集资举报线索作出初审，将疑似线索报送至市级处非牵头部门。
（二）首报奖励原则。经市级处非牵头部门组织相关部门调查核实，认定非法集资举报线索属实，且为首次举报的，则作为有效举报线索，予以奖励。
（三）严格保密原则。对于群众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各县（市、区）、市直园区、各行业主（监）管部门应及时受理，详细记录举报人信息和被举报人信息等情况，并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
二、工作程序
（一）举报渠道。各县（市、区）、市直园区处非牵头部门要对外公布非法集资线索投诉举报渠道，加强与相关部门信息互通，通过“12345”政府公共服务热线、公安机关“110”报警电话、各部门投诉举报电话、互联网、群众来信来访等方式，全面收集非法集资举报线索。
（二）线索登记。各县（市、区）、市直园区处非牵头部门、各行业主（监）管部门收到非法集资举报线索后，应详细记录举报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信息和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
（三）线索核查。市级处非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公安机关、行业主（监）管部门和各县（市、区）、市直园区处非牵头部门核查举报线索的有效性、真实性及举报人奖励资格。对于存在以下情形的不予奖励。
1.举报人拒不提供本人有效证件信息、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
2.举报线索没有明确的举报对象、具体的违法事实及事发地；
3.举报线索已被有关部门掌握；
4.举报线索不属于非法集资；
5.有职责受理或从事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自行举报或授意他人举报；
6.举报人为该线索的非法集资人或其授意他人的举报；
7.举报人涉嫌开展非法集资活动，被行政处置或刑事处置过程中，对其他非法集资线索的检举；
8.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四）奖励标准。市级处非牵头部门负责对非法集资线索等级作出评定和对举报人进行奖励。
1.三级线索：经调查认定，举报线索确认为非法集资的，给 予举报人2000元奖励；
2.二级线索：经调查确认，被举报的非法集资人涉案资金在1000万元（含）以上10000万元（不含）以下的，向举报人追加3000元奖励；
3.一级线索：经调查确认，被举报的非法集资人涉案资金在10000万元（含）以上的，向举报人追加8000元奖励。
（五）奖励程序。市级处非牵头部门应在线索认定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通知举报人领取举报奖励。举报人在接到通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到市级处非牵头部门核对身份信息和办理领取奖励的手续，逾期未到则视为自愿放弃。因特殊情况，举报人向市级处非牵头部门申请同意后，可适当延长领取时间，但最多不超过10个工作日。因涉嫌非法集资线索的处置属于涉密内容，如举报人不满足奖励条件，市级处非牵头部门不再向举报人反馈情况。
三、工作要求
（一）加大举报奖励宣传力度。各级各部门要有效利用各类宣传渠道，加大对举报方式、要求和奖励标准的宣传力度，多层次、多渠道拓展宣传覆盖面，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力量，实现对非法集资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治。
（二）严格核实举报人身份信息。在兑现奖励过程中，市级处非牵头部门要严格对照《遂宁市非法集资线索举报信息登记表》，认真核实举报人身份信息及相关证明资料，经核查无误后方能兑现奖励。举报奖励原则上不允许他人代领；对于伪造举报材料骗取、冒领奖金的，依法依规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三）建立健全举报奖励档案。市处非牵头部门负责建立健全举报奖励档案，包括举报记录、核查处理情况、奖励领取记录、资金发放凭证等相关内容；加强举报奖励资金的使用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并依法接受审计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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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遂宁市非法集资线索举报信息登记表
登记单位：                            登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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